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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文件

信平法〔2022〕66 号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

以竞争方式确定鉴定、评估机构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规范我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审计、评估工作，

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对外委托鉴定、评估、拍卖等工作管理规定》、信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审计、评估工作流程管理规

定》及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结合我院司法技术工作实

际，遵循“费用低、效率高”的中标原则，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招标确定鉴定、评估机构(以下简称中介机构)

是指在审理、执行环节需要鉴定、评估的案件通过招投标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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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中介机构的一种方式。

第二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采用招标方式确定

中介机构：

(一)各方当事人一致要求的；

(二)鉴定、评估费用在 1 万元以上的；

(三)其他本院认为有必要采用招标方式确定中介机构

的。

第三条 招标确定中介机构按照以下步骤和程序进行：

(一)由鉴定督办人提出意见；

(二)司法技术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

(三)制作招标文书，招标文书通过本院外网平台进行发

布；

(四)开标及评标；

(五)宣布中标机构并在相关平台上进行公示。

第四条 中介机构应将竞标书在截止日期前寄送至司法

技术部门，寄送的竞标书上应注明投标案件名称。

第五条 评标由评标小组负责，评标小组由鉴定督办人

及司法技术部门、承办庭室、督查室等部门指派人员组

成。

第六条 司法技术部门的鉴定督办人必须在开标日并在

评标小组的监督下拆开投标书，不得自行提前开启标书。因

竞标中介机构的原因(如竞标书未注明案件名称)导致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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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的，由竞标单位自行承担责任。

整个开标过程应形成书面笔录，由到场见证的相关人员

签字后存档。

第七条 评标采用评分制，评标小组应遵循“费用低、

效率高”原则，按照以下方式进行评分，并计算出总得分：

(一)若物价部门、行业协会或省高院有收费办法和标准

的，按照收费标准每下浮一个百分点加 0.6 分；若无相关收

费标准的，按照所有竞标单位报价的平均值作为基准每下浮

一个百分点加 0.6 分。该项最高加分 40 分。

(二)按照招标文书上规定的期限，每提前一天加 2.5

分。该项最高加分 60 分。

经评标，由总得分最高的中介机构中标；若出现最高分

相同的情形，则按本院收到标书的先后顺序确定中标单位，

若无法区分先后的，则以摇号方式确定其中一家为中标单

位。

第八条 若按上述方式确定的中标机构存在回避情形

的，则按总得分高低排序，依次确定适格的中标机构。若因

投标机构均存在回避情形或其他原因导致招标未成功，仍采

用协商或随机方式确定中介机构。

第九条 中标机构确定后，应在相关信息平台公示，并

向相关当事人送达《对外委托鉴定、评估机构选定通知书》

中标机构因回避等原因发生变更的，信息平台的公示信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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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同时予以变更。

第十条 审理、执行案件中的中标机构以中标价格预收

鉴定评估费。

若审理案件中的鉴定、评估意见因中介机构原因未被本

院采信的，中介机构应全额退还相关费用。

执行案件中的评估收费结算，计费基数以拍卖成交价为

准，并按照中标折扣进行计算。若拍卖、变卖未成交的，则

按照最低收费收取成本费用。

中介机构未按照中标期限完式工作，也无正当理由向本

院申请延期的，每延期一天减少一个百分点的应收费用，最

多减少 50%的应收费用。

第十一条 中标中介机构若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自该

情形出现之日起，本院暂停其一个月摇号和竞标机会：

(一)未按中标期限承诺完成工作的；

(二)两个中标标的经拍卖、变卖仍未成交的。

第十二条 中标中介机构若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自该

情形出现之日起，本院减少其半年报号和竞标机会。

(一)若中介机构出现 3 次未按中标期限承话完成工作

的；

(二)若中标机构未按第十条之规定结算鉴定、评估费用

的；

(三)四个中标标的经拍卖、变卖仍未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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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

2022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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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2 年 9月 14 日印发


